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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文件
普府〔2023〕28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

周冰蔚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：

周冰蔚同志按期正式任上海市普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

会副主任、上海市普陀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（兼）；

周海峰同志按期正式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副局长；

金晶同志按期正式任上海市普陀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；

免去李海云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

任职务。



— 2 —

免去李东风同志的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大

队大队长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3月 3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、各民主党派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月 3日印发


